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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1〕第 21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1 年 4 月 26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《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

决议公告》，董事卫新璞对《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

的议案》《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孙公司的议案》（以下分别简称《资产减

值议案》《设立控股孙公司议案》）均投反对票，理由分别为“根据公

司提供的资料，本人无法对该事项作出准确判断”、“根据公司提供的

资料，无法对育肥业务盈利能力作出准确判断”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

请你公司在询问董事卫新璞的基础上，核实并说明以下问题： 

1. 结合你公司提供的资料类型，董事卫新璞为获取信息及资料

所做的工作等，进一步披露董事卫新璞就相关议案无法作出准确判断

的具体理由。 

2. 《资产减值议案》主要内容为对公司农业开发用地计提资产

减值准备 2,870 万元，该项资产减值损失占公司 2021 年一季度归属

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326%。董事卫新璞对《资产减值议案》投反

对票，但对议案《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投同意票，且报备文

件显示董事卫新璞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，保证公司《2021 年第一季

度报告》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请补充说明董事卫新璞对上述议案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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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反对票、同意票的依据及合理性，是否已充分了解前述议案的内容，

是否已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。 

3. 《设立控股孙公司议案》主要内容为你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

司中澳德润牧业有限公司与山东商都恒昌牧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商都恒昌牧业”）共同出资成立一家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资公司”）

发展肉牛育肥业务。其中，中澳德润出资 9,600 万元，股权占比 60%；

商都恒昌牧业出资 6,400 万元，股权占比 40%，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

资金及自筹资金等。 

（1）请补充说明交易对手方商都恒昌牧业、马涛在肉牛育肥业务

方面的经验、资质，与你公司、董监高人员、持股 5%以上股东是否

存在关联关系，就出资以及业绩承诺是否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。 

（2）请结合双方关于业绩承诺的相关约定，说明业绩补偿、超额

奖励是否存在上限金额，业绩承诺人商都恒昌牧业及其实际控制人马

涛就业绩补偿是否承担连带责任。 

（3）2020 年 8 月 28 日，你公司披露拟通过全资子公司通辽市天

山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与通辽尚牧农牧业有限公司成立内蒙古天壹牧

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内蒙古天壹”），从事肉牛育肥业务，合作模

式与本次议案相似。请结合内蒙古天壹的主要财务数据、肉牛存栏数、

业务开展等说明截至目前内蒙古天壹的经营情况。 

（4）董事卫新璞对前次成立内蒙古天壹事项投同意票，本次设立

合资公司投反对票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 年 5 月 7 日前将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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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新疆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2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